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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款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邮政编码
	

	
	家庭住址
	

	配
偶
情
况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月收入
	        元          

	创业情况
	创业类型
	营业执照  □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
	是否合伙
创业申请
是□  否□
	合伙人
姓名
	

	
	单位名称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带动就业
人    数
	   人
	年营业收入
	   万元

	贷款申请
	贷款金额
	           万元       
	贷款
期限
	月
	经办银行       
	

	
	贷款用途
	

	带动就业人员名单（可另附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认真阅读以下内容，据实填写人员身份类别，对以下内容无异议，本人签字确认。）

 

本人已知晓济南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因经营需要向           银行

申请     年期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
	
1、本人为                  自主创业，未在非本人创办的其他单位就业，未办理失业或退休手续，未享受失业或退休待遇。除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配偶无其他贷款。
2、《济南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的内容为本人填写，内容真实无误。
3、因申请时未如实申报，造成不符合政策规定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本人同意提前归还未到期创业担保贷款，如数退回已享受的贴息资金，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4、本人按照政策规定用途使用贷款资金。贷款利息由本人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按时向贷款银行支付。因欠息造成的罚息、复息、违约金等由本人承担。
5、在享受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期间本人出现在非本人创办的其他单位就业、办理失业或退休手续、享受失业或退休待遇或停止创业等不符合政策规定情况，主动通知街（镇）或区县（功能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经办银行停止享受创担保贷款政策扶持，立即归还未到期贷款，停止享受贴息。因未如实通知或拖延归还贷款造成不符合政策扶持范围享受贴息的，本人如数退回已享受的贴息资金，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有权终止本人享受创担保贷款政策扶持，收回不符合政策扶持范围的贴息资金。
6、本人享受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期间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查、贴息资金审核、贷后管理。


申请人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后，在横线上抄写以下内容：

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内容，对内容无异议。


                                                                            






申请人签字：                              申请日期：


                        



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2022年7月
（双面打印，此页为背面）

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2024年2月18日启用
（双面打印，此页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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